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30號

114年度訴字第1117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Desu Naveenkumar Red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

                                ）

 

 

 

原      告  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賢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怡馨 律師

            吳禹萳 律師

            侯信逸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何育庭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羅翠芸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

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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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訴訟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分別提起之數宗訴

訟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行政法

院得命合併辯論。（第2項）命合併辯論之數宗訴訟，得合

併裁判之。」。查兩造間民國114年度訴字第30號及第1117

號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事件，係基於同一事實上及法

律上之原因而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爰命合併辯論並判決

之，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佳宇公司）申經被告以11

1年10月31日勞動發事字第1112675366號函（下稱111年10月

31日函）核發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原告DESU NAVEENKUMAR RED

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下稱D君）從事專門性或技術

性之工作，聘僱許可期間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114年10月30

日止（下稱系爭聘僱許可）。

㈡、被告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同年月7日犯刑法第320條第

1項之竊盜罪共2罪（下稱系爭違法行為），經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3年7月1日113年度簡字第2072號

刑事簡易判決（下稱113簡2072判決），各處拘役15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定其應執

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易科罰

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下稱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

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

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

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已

罔顧法律禁止規範，侵害他人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

實值非難，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

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就服法第

73條第6款規定情形，依同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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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1489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7

月23日起廢止系爭聘僱許可，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並

於說明欄載明原告D君若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應由原

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

國：若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内政部移民署（下稱

移民署）於其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

定或法院之判決遣送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

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顯然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

條之比例原則及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屬違法之行

政處分，應予以撤銷：

　⒈被告作成原處分，未於處分書面中具體說明如何審酌原告D

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其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

響，又訴願程序已終結，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原處分

僅以原告D君涉犯我國刑法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

君上開情狀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大，違反比例原

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⒉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認定系爭違法行為係竊盜罪，依最高行

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被告所屬勞動力發展

署（下稱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最高

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14號判決意旨，被告作成原處分

前，應調閱審酌系爭違法行為是否影響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

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始得認定系爭違法行為是否該當「違

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而足以支持原處分之合

法性；惟原處分、被告113年9月1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40

46號訴願答辯書、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

訴願決定，被告皆無追補相關理由，逾行政程序法第114條

追補理由之最後時點，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不足以支

持原處分之合法性。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3



　⒊原告元佳宇公司在臺灣研發部門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重要研

究，雇用原告D君作為研發部門之研究員，原告D君負責撰寫

多項進行中計畫之報告及產品安全資料表，尤其在重要計畫

及國際合作扮演重要角色。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維

持勞動關係，對原告元佳宇公司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時程

及交付成果占據重要地位，原處分未論及此，其認定違反關

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亦已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而過度侵害原告元佳宇公司之營業自由，違反比例原則。

　⒋原處分說明六稱本案外國人嗣於3年內若有雇主欲申請聘僱

其從事本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之工作，並向被

告申請聘僱許可，依外國人從事就服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

第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下稱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7款

規定之消極要件，被告無可能同意原告元佳宇公司再雇用原

告D君，原處分將造成原告元佳宇公司工作計畫延滯之重大

損害，有違比例原則。

㈡、原處分疏未綜合考量原告D君所為之系爭違法行為，並未危

害人身安全，所破壞者為個人財產法益，且情節輕微，原告

D君犯後態度良好，對於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率爾認定原

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該當「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

重大」之成立要件，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

及第9條之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⒈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因當時自身安全帽遭不明人士竊

取，一時情急始拿取被害人放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並於案

發當天稍晚即將取走之安全帽放回原置放之機車，僅因該機

車已不在原處，故將該安全帽置於原處所附近，實無竊取他

人動產之意圖，因語言隔閡產生溝通不良，未指派通譯精確

轉達原告D君之供述，故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在案。該

案法官亦認為原告D君惡性並非重大，所侵害個人財產法益

亦屬輕微，始予以輕判。

　⒉原告D君上開未經他人同意而擅自拿取他人安全帽短暫使用

（借用）之行為，固值道德非難，如僅成立使用竊盜，實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謂「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原處分未查此有

利事實，徒以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之記載，甚至於訴願

程序中誤認原告D君係累犯，依就服法第42條規定聘雇外國

人工作，不得妨礙社會安定之意旨，難謂非情節重大，因而

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情形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

重大之情事，容有誤會。再者，被告於訴願程序稱原告D君

居住在臺10餘年、就學及工作多年，配偶擔任國立○○大學

生化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應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財產

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云云，純屬推論。

　⒊原處分作成後，依入出國移民法第36條第2項，原告D君將被

驅逐出國，致其工作權、與配偶共同經營婚姻關係等憲法上

權利受侵害，原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

則。縱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屬實，所犯竊盜罪，旨在保

護個人財產法益，並未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

判決意旨所稱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歷次修法加重處罰

保護之重大法益；且系爭違法行為僅係單純侵害個人財產法

益，無如侵入圍籬圍起來之竊取行為，性質上屬於較為嚴重

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因此，原處分未

綜合考量立法者設立該罪所保護是否屬於重大法益，其認定

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

意。

　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手段平和，犯後坦承不諱，足見其

悔悟態度，所竊取安全帽其中1頂已歸還被害人，足見其對

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原告D君悔悟態度獲該案檢察官認

可，准予易科罰金，其亦積極支付罰金及沒收物變賣價金，

無藉由離境規避偵審及判決執行程序，足見其尊重我國法紀

及盡力彌補對社會秩序產生之部分影響。因此，原處分未綜

合考量具體個案中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是否

影響對社會安定，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

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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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原處分使原告D君喪失原有工作，尚致其可能被遣返回印

度，被迫離開長久生活環境、與配偶分隔2地、受養育之子

學業中斷、年邁無財產之父母喪失經濟援助，侵害原告D君

之工作權、居住遷徙自由、婚姻自由、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

受教權、原告D君父母之生存權（未成年子女及父母部分，

即原告D君之身分權）過鉅，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

㈣、原告D君所犯為竊盜罪，法定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下，依刑事

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得限制提起第三審上訴

之案件類型，屬於刑事訴訟法上之「非重罪的案件」。原告

D君於此前無任何前科，犯後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並

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姑且不論原告D君行為應屬使用竊

盜，縱認原告D君確涉犯竊盜罪，所侵害者僅屬價值輕微之

個人財產法益，原告D君誤觸刑事法律所破壞法益之程度並

非重大，原告D君行為不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原處

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㈤、依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中之學者見解，

原告D君既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自不該當就服法第73條

第6款規定，原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系爭違法

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

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

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

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

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已合致同法

第73條第6款規定，依同法第74條第1項及審查標準第2條之1

第7款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

31日函之系爭聘僱許可，原告D君如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

刑，應由原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

續使其出國；如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移民署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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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D君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

遣送出國，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於法並無不合。

㈡、原告D君在臺就學及工作多年，應能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

人財產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應知將自己從未合

法持有之物品，直接納為自己所有，即構成竊盜行為，甚

者，原告D君復於次日再犯違法行為，顯已罔顧我國法律禁

止規範，藐視我國法紀，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造成

他人損失，破壞社會治安，原告D君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

需，竊取他人財物，其所犯2次竊盜罪既屬累犯，侵害他人

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並影響社會安定，實值非難，

並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

立法意旨，難認非屬情節重大。

㈢、被告於113年7月23日作成原處分，於113年9月4日以被告勞

動發法字第1130513861號函同意停止原處分關於D君出國之

執行至訴願決定作成，嗣經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已有超

過4個月之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安排工作計畫及家庭之

應變對策，原告D君離開我國後，得否再入境我國，應依入

出國及移民法等法令，經入出國管理機關同意其來臺者，仍

可與家人團聚，尚未影響其家庭團聚權。至訴稱原告元佳宇

公司之鉅額損害，均非原告D君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

原處分之執行所直接受有之損害。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服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

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

及社會安定。」此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

為第41條）之立法理由為：「一、對外國人之聘僱及媒介等

行為，目前尚無法律明確予以規範，造成非法外籍勞工管理

上之困擾，增加社會治安等問題之嚴重性。本章旨在管制外

國人之聘僱，並對基於國家發展需要而許可聘僱外國人工作

及媒介行為等予以有效管理。二、對聘僱外國人工作及其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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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均以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等為先決條件，以

利國民就業之促進。」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此

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為第42條）之立法

理由為：「為避免外國人非法在我國境內工作，對國民工作

權、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等造成不利影響，爰作此規

定。」第48條第1項前段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

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73條規定：

「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止其聘僱許

可：一、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二、非依雇主指派即

自行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

僱關係終止。四、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

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五、違反依第48條第2項、第3項、

第49條所發布之命令，情節重大。六、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

令，情節重大。七、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或提供不

實。」第74條第1項規定：「聘僱許可期間屆滿或經依前條

規定廢止聘僱許可之外國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應即令

其出國，不得再於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依上開規定可知，

就服法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須經事前申請許可，且若

有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

可以外之工作、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拒

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

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

病、違反依就服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條所發布之命

令或其他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拒絕提供依規定應提供之資

料或提供不實等情形，即廢止其聘僱許可，並即令其出國，

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如此嚴格管制對外國人之聘僱，除

基於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而聘僱外國人工作，應為有效管理之

外，亦著眼於外國人之聘僱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

會，及對國內社會治安不得造成不利影響等立法目的，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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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且屬必要，尚與比例原則無

違。至於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之「情節重大」，其個案

情節是否重大，應以該外國人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所破壞法益

是否重大，及個案具體行為態樣所破壞法益程度是否重大，

二者綜合予以整體判斷，此非屬行政機關裁量範圍，其決定

自應受行政法院全面性審查。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之事實，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原處

分卷第27至30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灣臺南

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原處分

卷第20至23、46至49頁，訴願卷第15至18、103至110、193

至196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可閱覽卷第1至4頁，臺南地檢

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5至7頁，本院114停2卷第53至56頁，

本院114訴30卷第75至78、129至132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

61至64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43至45頁，訴願卷第11至

13、103至105、189至191頁，本院114停2卷第27至30頁，本

院114訴30卷第27至30、103至1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35

至38頁）、行政院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

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至10頁，訴願卷第307至321頁，本

院114停2卷第38至4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8至45、114至12

1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46至53頁）等在卷可參，堪以認

定。

㈢、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經

臺南市○區○○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鵬宇（下稱陳

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

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

月7日21時9分許，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

路，將上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冠傑（下稱林

君）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

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

2,5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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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告D君犯竊盜罪共2罪，各判處拘役15日，應執行拘役20

日，並均諭知易刑標準，原告D君未上訴而確定，有上開臺

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附

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該案卷宗核對無訛，足見原告D君於

原告元佳宇公司聘僱期間為系爭違法行為，經臺南地院判處

罪刑確定，原處分據以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違反我國法

令情事，尚無違誤。復按取得他人之物為一時之用，或得謂

之使用竊盜，而認與刑法上之竊盜罪有別，惟如就物為攸關

權義或處分之行為，縱事後物歸原主，得否謂僅屬使用竊盜

而不構成竊盜罪，自非無疑。竊盜罪為即成犯不因事後返還

所竊物品而影響其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9

76號、83年度台上字第6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D君經

臺南地院以其系爭違法行為而判處罪刑確定，其所為自非使

用竊盜，其事後是否返還所竊物品，不影響其竊盜罪之成

立。原告主張原告D君係使用竊盜，無竊取他人動產之意圖

云云，尚難憑採。

㈣、依上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之犯罪情節，其所竊取之財物

價值固僅合計5,500元，均以徒手之犯罪方式尚屬平和，然

其先後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之

接近時間內，2次隨機竊取他人放置在機車上物品，其犯罪

方法雷同，且於返回竊取陳君之安全帽之臺南市北區公園路

將陳君之安全帽隨手放置在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

機車坐墊上，隨即另竊取之，佐以原告D君未找得自己之安

全帽即竊取他人安全帽供己使用之犯罪動機，業據原告D君

供述在卷（臺南地檢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2至3頁，臺南地

檢113偵13028可閱覽卷第2至3頁），原告D君顯然欠缺尊重

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漠視社會秩序規範，影響社會安定，

對社會治安造成不利影響，嗣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且

未宣告緩刑，足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違反我國法令，

情節重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以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

為，均係犯竊盜罪，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君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

原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

和，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

狀，各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

日，暨諭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

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

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

法益）保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

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

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核認

原告D君之行為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違反其他中華民國

法令，情節重大」要件，所為通知原告自113年7月23日起廢

止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之原處

分，洵然有據，無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㈤、按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規定，雖對外國人之工

作權、居住遷徙自由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於外國人違

反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而廢止聘僱許可時才有適用，且前開

規定不僅係為保障我國國民優先就業之機會，尚包括對外國

勞工進行行政管理，防免聘僱之外國人對國內社會治安造成

不利影響，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其使用

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實屬合理且必要之限制。原告主

張原處分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違反比例原則云云，尚無可

採。

㈥、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

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

主要目的，乃為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

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

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

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

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

法令判定，而非須將相關法令及事實全部加以記載，始屬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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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之要件。書面行政處分

所記載之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

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即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另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固提出以社會秩

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違法次數、侵害法益

類型等5項因素（見本院114訴30卷第354至355頁、本院114

訴1117卷第286至287頁該諮詢會議紀錄之案由三），作為認

定就服法第73條第6款「情節重大」之認定標準，係針對

「外國人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通案情形，臚列

所有應考量之要件，至於具體個案仍應就各別違反法令之性

質加以斟酌。查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及命原告D君不得再

於我國境内工作，業於原處分說明欄二載明所適用之法規為

就服法第60條、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5款，入出國及移民法，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

辧法第14條第4款，審查標準第2之1條第7款等相關規定；說

明欄三載明違法事實為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

乘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南市○區○○

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

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

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

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D君騎乘車牌

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

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於車牌

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

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嗣經林君、陳君發現遭竊後，報警

處理，始悉上情。核原告D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

項之竊盜罪；說明欄四載明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

以，原告D君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

罰，審酌原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

尚屬平和，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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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情狀，各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

20日，暨諭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

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

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

人法益）保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

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

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本法第

73條第6款規定情形，爰為如旨揭之處分等語，有上開原處

分存卷可佐，業已詳載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所依據之事

實、所持理由與法令依據，其所考量情節重大之因素，非僅

因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經刑事簡易判決認定有罪而已。再

者，被告迭於訴願答辯書（訴願卷第293頁至第296頁，本院

114停2卷第32頁至第3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2至35、108至

111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40至43頁）、本院答辯狀（本院

114訴30卷第301至3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33至238頁）

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本院114訴30卷第333、

453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65、403頁），敘明其認定「情

節重大」之理由。原告主張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犯竊盜

罪之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

響，僅以原告D君涉犯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違

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D君違反就服法

第42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

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

31日函核發之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

工作，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

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

駁，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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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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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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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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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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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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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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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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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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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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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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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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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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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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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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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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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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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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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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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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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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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30號
114年度訴字第1117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Desu Naveenkumar Red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
                                ）
 
 
 
原      告  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賢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怡馨 律師
            吳禹萳 律師
            侯信逸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何育庭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羅翠芸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訴訟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行政法院得命合併辯論。（第2項）命合併辯論之數宗訴訟，得合併裁判之。」。查兩造間民國114年度訴字第30號及第1117號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事件，係基於同一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而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爰命合併辯論並判決之，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佳宇公司）申經被告以111年10月31日勞動發事字第1112675366號函（下稱111年10月31日函）核發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原告DESU NAVEENKUMAR RED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下稱D君）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聘僱許可期間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114年10月30日止（下稱系爭聘僱許可）。
㈡、被告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同年月7日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2罪（下稱系爭違法行為），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3年7月1日113年度簡字第2072號刑事簡易判決（下稱113簡2072判決），各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下稱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已罔顧法律禁止規範，侵害他人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實值非難，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情形，依同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7月2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1489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系爭聘僱許可，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並於說明欄載明原告D君若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應由原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國：若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内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於其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或法院之判決遣送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顯然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及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屬違法之行政處分，應予以撤銷：
　⒈被告作成原處分，未於處分書面中具體說明如何審酌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其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又訴願程序已終結，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原處分僅以原告D君涉犯我國刑法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上開情狀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大，違反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⒉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認定系爭違法行為係竊盜罪，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被告所屬勞動力發展署（下稱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14號判決意旨，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應調閱審酌系爭違法行為是否影響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始得認定系爭違法行為是否該當「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而足以支持原處分之合法性；惟原處分、被告113年9月1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4046號訴願答辯書、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被告皆無追補相關理由，逾行政程序法第114條追補理由之最後時點，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不足以支持原處分之合法性。
　⒊原告元佳宇公司在臺灣研發部門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重要研究，雇用原告D君作為研發部門之研究員，原告D君負責撰寫多項進行中計畫之報告及產品安全資料表，尤其在重要計畫及國際合作扮演重要角色。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維持勞動關係，對原告元佳宇公司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時程及交付成果占據重要地位，原處分未論及此，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亦已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而過度侵害原告元佳宇公司之營業自由，違反比例原則。
　⒋原處分說明六稱本案外國人嗣於3年內若有雇主欲申請聘僱其從事本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之工作，並向被告申請聘僱許可，依外國人從事就服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下稱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7款規定之消極要件，被告無可能同意原告元佳宇公司再雇用原告D君，原處分將造成原告元佳宇公司工作計畫延滯之重大損害，有違比例原則。
㈡、原處分疏未綜合考量原告D君所為之系爭違法行為，並未危害人身安全，所破壞者為個人財產法益，且情節輕微，原告D君犯後態度良好，對於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率爾認定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該當「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成立要件，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及第9條之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⒈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因當時自身安全帽遭不明人士竊取，一時情急始拿取被害人放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並於案發當天稍晚即將取走之安全帽放回原置放之機車，僅因該機車已不在原處，故將該安全帽置於原處所附近，實無竊取他人動產之意圖，因語言隔閡產生溝通不良，未指派通譯精確轉達原告D君之供述，故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在案。該案法官亦認為原告D君惡性並非重大，所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亦屬輕微，始予以輕判。
　⒉原告D君上開未經他人同意而擅自拿取他人安全帽短暫使用（借用）之行為，固值道德非難，如僅成立使用竊盜，實難謂「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原處分未查此有利事實，徒以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之記載，甚至於訴願程序中誤認原告D君係累犯，依就服法第42條規定聘雇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社會安定之意旨，難謂非情節重大，因而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情形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情事，容有誤會。再者，被告於訴願程序稱原告D君居住在臺10餘年、就學及工作多年，配偶擔任國立○○大學生化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應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財產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云云，純屬推論。
　⒊原處分作成後，依入出國移民法第36條第2項，原告D君將被驅逐出國，致其工作權、與配偶共同經營婚姻關係等憲法上權利受侵害，原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縱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屬實，所犯竊盜罪，旨在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未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所稱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歷次修法加重處罰保護之重大法益；且系爭違法行為僅係單純侵害個人財產法益，無如侵入圍籬圍起來之竊取行為，性質上屬於較為嚴重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因此，原處分未綜合考量立法者設立該罪所保護是否屬於重大法益，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手段平和，犯後坦承不諱，足見其悔悟態度，所竊取安全帽其中1頂已歸還被害人，足見其對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原告D君悔悟態度獲該案檢察官認可，准予易科罰金，其亦積極支付罰金及沒收物變賣價金，無藉由離境規避偵審及判決執行程序，足見其尊重我國法紀及盡力彌補對社會秩序產生之部分影響。因此，原處分未綜合考量具體個案中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是否影響對社會安定，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㈢、原處分使原告D君喪失原有工作，尚致其可能被遣返回印度，被迫離開長久生活環境、與配偶分隔2地、受養育之子學業中斷、年邁無財產之父母喪失經濟援助，侵害原告D君之工作權、居住遷徙自由、婚姻自由、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受教權、原告D君父母之生存權（未成年子女及父母部分，即原告D君之身分權）過鉅，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
㈣、原告D君所犯為竊盜罪，法定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下，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得限制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案件類型，屬於刑事訴訟法上之「非重罪的案件」。原告D君於此前無任何前科，犯後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姑且不論原告D君行為應屬使用竊盜，縱認原告D君確涉犯竊盜罪，所侵害者僅屬價值輕微之個人財產法益，原告D君誤觸刑事法律所破壞法益之程度並非重大，原告D君行為不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原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㈤、依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中之學者見解，原告D君既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自不該當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原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已合致同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依同法第74條第1項及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7款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之系爭聘僱許可，原告D君如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應由原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國；如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移民署於原告D君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遣送出國，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於法並無不合。
㈡、原告D君在臺就學及工作多年，應能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財產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應知將自己從未合法持有之物品，直接納為自己所有，即構成竊盜行為，甚者，原告D君復於次日再犯違法行為，顯已罔顧我國法律禁止規範，藐視我國法紀，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造成他人損失，破壞社會治安，原告D君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竊取他人財物，其所犯2次竊盜罪既屬累犯，侵害他人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並影響社會安定，實值非難，並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難認非屬情節重大。
㈢、被告於113年7月23日作成原處分，於113年9月4日以被告勞動發法字第1130513861號函同意停止原處分關於D君出國之執行至訴願決定作成，嗣經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已有超過4個月之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安排工作計畫及家庭之應變對策，原告D君離開我國後，得否再入境我國，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等法令，經入出國管理機關同意其來臺者，仍可與家人團聚，尚未影響其家庭團聚權。至訴稱原告元佳宇公司之鉅額損害，均非原告D君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原處分之執行所直接受有之損害。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服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此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為第41條）之立法理由為：「一、對外國人之聘僱及媒介等行為，目前尚無法律明確予以規範，造成非法外籍勞工管理上之困擾，增加社會治安等問題之嚴重性。本章旨在管制外國人之聘僱，並對基於國家發展需要而許可聘僱外國人工作及媒介行為等予以有效管理。二、對聘僱外國人工作及其許可，均以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等為先決條件，以利國民就業之促進。」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此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為第42條）之立法理由為：「為避免外國人非法在我國境內工作，對國民工作權、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等造成不利影響，爰作此規定。」第48條第1項前段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73條規定：「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止其聘僱許可：一、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二、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四、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五、違反依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條所發布之命令，情節重大。六、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七、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或提供不實。」第74條第1項規定：「聘僱許可期間屆滿或經依前條規定廢止聘僱許可之外國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應即令其出國，不得再於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依上開規定可知，就服法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須經事前申請許可，且若有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違反依就服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條所發布之命令或其他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拒絕提供依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或提供不實等情形，即廢止其聘僱許可，並即令其出國，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如此嚴格管制對外國人之聘僱，除基於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而聘僱外國人工作，應為有效管理之外，亦著眼於外國人之聘僱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及對國內社會治安不得造成不利影響等立法目的，其使用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且屬必要，尚與比例原則無違。至於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之「情節重大」，其個案情節是否重大，應以該外國人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所破壞法益是否重大，及個案具體行為態樣所破壞法益程度是否重大，二者綜合予以整體判斷，此非屬行政機關裁量範圍，其決定自應受行政法院全面性審查。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之事實，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原處分卷第27至30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原處分卷第20至23、46至49頁，訴願卷第15至18、103至110、193至196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可閱覽卷第1至4頁，臺南地檢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5至7頁，本院114停2卷第53至56頁，本院114訴30卷第75至78、129至132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61至64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43至45頁，訴願卷第11至13、103至105、189至191頁，本院114停2卷第27至30頁，本院114訴30卷第27至30、103至1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35至38頁）、行政院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至10頁，訴願卷第307至321頁，本院114停2卷第38至4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8至45、114至121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46至53頁）等在卷可參，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南市○區○○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鵬宇（下稱陳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冠傑（下稱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以原告D君犯竊盜罪共2罪，各判處拘役15日，應執行拘役20日，並均諭知易刑標準，原告D君未上訴而確定，有上開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該案卷宗核對無訛，足見原告D君於原告元佳宇公司聘僱期間為系爭違法行為，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原處分據以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違反我國法令情事，尚無違誤。復按取得他人之物為一時之用，或得謂之使用竊盜，而認與刑法上之竊盜罪有別，惟如就物為攸關權義或處分之行為，縱事後物歸原主，得否謂僅屬使用竊盜而不構成竊盜罪，自非無疑。竊盜罪為即成犯不因事後返還所竊物品而影響其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976號、83年度台上字第6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以其系爭違法行為而判處罪刑確定，其所為自非使用竊盜，其事後是否返還所竊物品，不影響其竊盜罪之成立。原告主張原告D君係使用竊盜，無竊取他人動產之意圖云云，尚難憑採。
㈣、依上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之犯罪情節，其所竊取之財物價值固僅合計5,500元，均以徒手之犯罪方式尚屬平和，然其先後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之接近時間內，2次隨機竊取他人放置在機車上物品，其犯罪方法雷同，且於返回竊取陳君之安全帽之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將陳君之安全帽隨手放置在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機車坐墊上，隨即另竊取之，佐以原告D君未找得自己之安全帽即竊取他人安全帽供己使用之犯罪動機，業據原告D君供述在卷（臺南地檢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2至3頁，臺南地檢113偵13028可閱覽卷第2至3頁），原告D君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漠視社會秩序規範，影響社會安定，對社會治安造成不利影響，嗣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且未宣告緩刑，足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以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均係犯竊盜罪，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君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原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和，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狀，各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核認原告D君之行為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要件，所為通知原告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之原處分，洵然有據，無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㈤、按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規定，雖對外國人之工作權、居住遷徙自由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於外國人違反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而廢止聘僱許可時才有適用，且前開規定不僅係為保障我國國民優先就業之機會，尚包括對外國勞工進行行政管理，防免聘僱之外國人對國內社會治安造成不利影響，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其使用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實屬合理且必要之限制。原告主張原處分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違反比例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㈥、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乃為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判定，而非須將相關法令及事實全部加以記載，始屬適法，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之要件。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之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即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另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固提出以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違法次數、侵害法益類型等5項因素（見本院114訴30卷第354至355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86至287頁該諮詢會議紀錄之案由三），作為認定就服法第73條第6款「情節重大」之認定標準，係針對「外國人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通案情形，臚列所有應考量之要件，至於具體個案仍應就各別違反法令之性質加以斟酌。查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及命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業於原處分說明欄二載明所適用之法規為就服法第60條、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入出國及移民法，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辧法第14條第4款，審查標準第2之1條第7款等相關規定；說明欄三載明違法事實為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南市○區○○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D君騎乘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於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嗣經林君、陳君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核原告D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說明欄四載明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君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原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和，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狀，各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本法第73條第6款規定情形，爰為如旨揭之處分等語，有上開原處分存卷可佐，業已詳載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所依據之事實、所持理由與法令依據，其所考量情節重大之因素，非僅因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經刑事簡易判決認定有罪而已。再者，被告迭於訴願答辯書（訴願卷第293頁至第296頁，本院114停2卷第32頁至第3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2至35、108至111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40至43頁）、本院答辯狀（本院114訴30卷第301至3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33至238頁）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本院114訴30卷第333、453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65、403頁），敘明其認定「情節重大」之理由。原告主張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僅以原告D君涉犯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D君違反就服法第42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核發之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30號

114年度訴字第1117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Desu Naveenkumar Red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

                                ）

 

 

 

原      告  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賢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怡馨 律師

            吳禹萳 律師

            侯信逸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何育庭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羅翠芸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

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訴訟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分別提起之數宗訴

    訟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行政法

    院得命合併辯論。（第2項）命合併辯論之數宗訴訟，得合

    併裁判之。」。查兩造間民國114年度訴字第30號及第1117

    號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事件，係基於同一事實上及法

    律上之原因而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爰命合併辯論並判決之

    ，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佳宇公司）申經被告以111

    年10月31日勞動發事字第1112675366號函（下稱111年10月3

    1日函）核發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原告DESU NAVEENKUMAR REDD

    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下稱D君）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

    之工作，聘僱許可期間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114年10月30日

    止（下稱系爭聘僱許可）。

㈡、被告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同年月7日犯刑法第320條第1

    項之竊盜罪共2罪（下稱系爭違法行為），經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3年7月1日113年度簡字第2072號

    刑事簡易判決（下稱113簡2072判決），各處拘役15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定其應執

    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易科罰金

    ，以1,000元折算1日（下稱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

    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

    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

    、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已罔

    顧法律禁止規範，侵害他人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實

    值非難，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

    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就服法第73

    條第6款規定情形，依同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7月23

    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1489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7月

    23日起廢止系爭聘僱許可，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並於

    說明欄載明原告D君若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應由原雇

    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國：

    若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内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

    署）於其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或

    法院之判決遣送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

    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顯然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

    條之比例原則及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屬違法之行

    政處分，應予以撤銷：

　⒈被告作成原處分，未於處分書面中具體說明如何審酌原告D君

    系爭違法行為，對其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

    ，又訴願程序已終結，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原處分僅

    以原告D君涉犯我國刑法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

    上開情狀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大，違反比例原則

    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⒉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認定系爭違法行為係竊盜罪，依最高行政

    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被告所屬勞動力發展署

    （下稱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最高行

    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14號判決意旨，被告作成原處分前，

    應調閱審酌系爭違法行為是否影響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

    司間之勞動關係，始得認定系爭違法行為是否該當「違反其

    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而足以支持原處分之合法性

    ；惟原處分、被告113年9月1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4046號

    訴願答辯書、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

    決定，被告皆無追補相關理由，逾行政程序法第114條追補

    理由之最後時點，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不足以支持原

    處分之合法性。

　⒊原告元佳宇公司在臺灣研發部門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重要研

    究，雇用原告D君作為研發部門之研究員，原告D君負責撰寫

    多項進行中計畫之報告及產品安全資料表，尤其在重要計畫

    及國際合作扮演重要角色。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維

    持勞動關係，對原告元佳宇公司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時程

    及交付成果占據重要地位，原處分未論及此，其認定違反關

    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亦已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而過度侵害原告元佳宇公司之營業自由，違反比例原則。

　⒋原處分說明六稱本案外國人嗣於3年內若有雇主欲申請聘僱其

    從事本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之工作，並向被告

    申請聘僱許可，依外國人從事就服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

    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下稱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7款規

    定之消極要件，被告無可能同意原告元佳宇公司再雇用原告

    D君，原處分將造成原告元佳宇公司工作計畫延滯之重大損

    害，有違比例原則。

㈡、原處分疏未綜合考量原告D君所為之系爭違法行為，並未危害

    人身安全，所破壞者為個人財產法益，且情節輕微，原告D

    君犯後態度良好，對於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率爾認定原告

    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該當「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

    大」之成立要件，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及

    第9條之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⒈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因當時自身安全帽遭不明人士竊取

    ，一時情急始拿取被害人放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並於案發

    當天稍晚即將取走之安全帽放回原置放之機車，僅因該機車

    已不在原處，故將該安全帽置於原處所附近，實無竊取他人

    動產之意圖，因語言隔閡產生溝通不良，未指派通譯精確轉

    達原告D君之供述，故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在案。該案

    法官亦認為原告D君惡性並非重大，所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亦

    屬輕微，始予以輕判。

　⒉原告D君上開未經他人同意而擅自拿取他人安全帽短暫使用（

    借用）之行為，固值道德非難，如僅成立使用竊盜，實難謂

    「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原處分未查此有利

    事實，徒以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之記載，甚至於訴願程

    序中誤認原告D君係累犯，依就服法第42條規定聘雇外國人

    工作，不得妨礙社會安定之意旨，難謂非情節重大，因而認

    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情形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

    大之情事，容有誤會。再者，被告於訴願程序稱原告D君居

    住在臺10餘年、就學及工作多年，配偶擔任國立○○大學生化

    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應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財產權利

    ，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云云，純屬推論。

　⒊原處分作成後，依入出國移民法第36條第2項，原告D君將被

    驅逐出國，致其工作權、與配偶共同經營婚姻關係等憲法上

    權利受侵害，原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縱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屬實，所犯竊盜罪，旨在保護

    個人財產法益，並未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

    決意旨所稱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歷次修法加重處罰保

    護之重大法益；且系爭違法行為僅係單純侵害個人財產法益

    ，無如侵入圍籬圍起來之竊取行為，性質上屬於較為嚴重之

    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因此，原處分未綜

    合考量立法者設立該罪所保護是否屬於重大法益，其認定違

    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

　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手段平和，犯後坦承不諱，足見其悔

    悟態度，所竊取安全帽其中1頂已歸還被害人，足見其對社

    會秩序之影響輕微；原告D君悔悟態度獲該案檢察官認可，

    准予易科罰金，其亦積極支付罰金及沒收物變賣價金，無藉

    由離境規避偵審及判決執行程序，足見其尊重我國法紀及盡

    力彌補對社會秩序產生之部分影響。因此，原處分未綜合考

    量具體個案中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是否影響

    對社會安定，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

    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㈢、原處分使原告D君喪失原有工作，尚致其可能被遣返回印度，

    被迫離開長久生活環境、與配偶分隔2地、受養育之子學業

    中斷、年邁無財產之父母喪失經濟援助，侵害原告D君之工

    作權、居住遷徙自由、婚姻自由、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受教

    權、原告D君父母之生存權（未成年子女及父母部分，即原

    告D君之身分權）過鉅，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

㈣、原告D君所犯為竊盜罪，法定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下，依刑事

    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得限制提起第三審上訴

    之案件類型，屬於刑事訴訟法上之「非重罪的案件」。原告

    D君於此前無任何前科，犯後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並

    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姑且不論原告D君行為應屬使用竊

    盜，縱認原告D君確涉犯竊盜罪，所侵害者僅屬價值輕微之

    個人財產法益，原告D君誤觸刑事法律所破壞法益之程度並

    非重大，原告D君行為不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原處

    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㈤、依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中之學者見解，原

    告D君既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自不該當就服法第73條第6

    款規定，原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

    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

    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

    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

    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

    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已合致同法第

    73條第6款規定，依同法第74條第1項及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

    7款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31

    日函之系爭聘僱許可，原告D君如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

    ，應由原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

    使其出國；如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移民署於原告D

    君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遣送

    出國，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於法並無不合。

㈡、原告D君在臺就學及工作多年，應能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

    財產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應知將自己從未合法

    持有之物品，直接納為自己所有，即構成竊盜行為，甚者，

    原告D君復於次日再犯違法行為，顯已罔顧我國法律禁止規

    範，藐視我國法紀，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造成他人

    損失，破壞社會治安，原告D君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竊

    取他人財物，其所犯2次竊盜罪既屬累犯，侵害他人權益置

    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並影響社會安定，實值非難，並違反

    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

    旨，難認非屬情節重大。

㈢、被告於113年7月23日作成原處分，於113年9月4日以被告勞動

    發法字第1130513861號函同意停止原處分關於D君出國之執

    行至訴願決定作成，嗣經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已有超過

    4個月之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安排工作計畫及家庭之應

    變對策，原告D君離開我國後，得否再入境我國，應依入出

    國及移民法等法令，經入出國管理機關同意其來臺者，仍可

    與家人團聚，尚未影響其家庭團聚權。至訴稱原告元佳宇公

    司之鉅額損害，均非原告D君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原

    處分之執行所直接受有之損害。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服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

    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

    及社會安定。」此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

    為第41條）之立法理由為：「一、對外國人之聘僱及媒介等

    行為，目前尚無法律明確予以規範，造成非法外籍勞工管理

    上之困擾，增加社會治安等問題之嚴重性。本章旨在管制外

    國人之聘僱，並對基於國家發展需要而許可聘僱外國人工作

    及媒介行為等予以有效管理。二、對聘僱外國人工作及其許

    可，均以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等為先決條件，以

    利國民就業之促進。」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此

    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為第42條）之立法

    理由為：「為避免外國人非法在我國境內工作，對國民工作

    權、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等造成不利影響，爰作此規定

    。」第48條第1項前段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檢

    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73條規定：「

    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止其聘僱許可：

    一、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二、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

    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

    係終止。四、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

    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指定之傳染病。五、違反依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

    條所發布之命令，情節重大。六、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

    情節重大。七、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或提供不實。

    」第74條第1項規定：「聘僱許可期間屆滿或經依前條規定

    廢止聘僱許可之外國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應即令其出

    國，不得再於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依上開規定可知，就服

    法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須經事前申請許可，且若有為

    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可以

    外之工作、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拒絕接

    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

    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

    違反依就服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條所發布之命令或

    其他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拒絕提供依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或

    提供不實等情形，即廢止其聘僱許可，並即令其出國，不得

    再於我國境內工作，如此嚴格管制對外國人之聘僱，除基於

    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而聘僱外國人工作，應為有效管理之外，

    亦著眼於外國人之聘僱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及

    對國內社會治安不得造成不利影響等立法目的，其使用之手

    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且屬必要，尚與比例原則無違。至於

    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之「情節重大」，其個案情節是否

    重大，應以該外國人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所破壞法益是否重大

    ，及個案具體行為態樣所破壞法益程度是否重大，二者綜合

    予以整體判斷，此非屬行政機關裁量範圍，其決定自應受行

    政法院全面性審查。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之事實，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原處分

    卷第27至30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原處分卷

    第20至23、46至49頁，訴願卷第15至18、103至110、193至1

    96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可閱覽卷第1至4頁，臺南地檢113

    偵13027可閱覽卷第5至7頁，本院114停2卷第53至56頁，本

    院114訴30卷第75至78、129至132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61

    至64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43至45頁，訴願卷第11至13

    、103至105、189至191頁，本院114停2卷第27至30頁，本院

    114訴30卷第27至30、103至1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35至

    38頁）、行政院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

    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至10頁，訴願卷第307至321頁，本院1

    14停2卷第38至4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8至45、114至121頁

    ，本院114訴1117卷第46至53頁）等在卷可參，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經

    臺南市○區○○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鵬宇（下稱陳君）

    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

    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

    21時9分許，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

    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冠傑（下稱林君）之安

    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元）

    ，得手後離開現場，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以原告D君

    犯竊盜罪共2罪，各判處拘役15日，應執行拘役20日，並均

    諭知易刑標準，原告D君未上訴而確定，有上開臺南地院113

    簡2072判決書暨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附卷可稽，並

    經本院調閱該案卷宗核對無訛，足見原告D君於原告元佳宇

    公司聘僱期間為系爭違法行為，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

    原處分據以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違反我國法令情事，尚

    無違誤。復按取得他人之物為一時之用，或得謂之使用竊盜

    ，而認與刑法上之竊盜罪有別，惟如就物為攸關權義或處分

    之行為，縱事後物歸原主，得否謂僅屬使用竊盜而不構成竊

    盜罪，自非無疑。竊盜罪為即成犯不因事後返還所竊物品而

    影響其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976號、83年

    度台上字第6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以

    其系爭違法行為而判處罪刑確定，其所為自非使用竊盜，其

    事後是否返還所竊物品，不影響其竊盜罪之成立。原告主張

    原告D君係使用竊盜，無竊取他人動產之意圖云云，尚難憑

    採。

㈣、依上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之犯罪情節，其所竊取之財物價

    值固僅合計5,500元，均以徒手之犯罪方式尚屬平和，然其

    先後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之接

    近時間內，2次隨機竊取他人放置在機車上物品，其犯罪方

    法雷同，且於返回竊取陳君之安全帽之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將

    陳君之安全帽隨手放置在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機

    車坐墊上，隨即另竊取之，佐以原告D君未找得自己之安全

    帽即竊取他人安全帽供己使用之犯罪動機，業據原告D君供

    述在卷（臺南地檢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2至3頁，臺南地檢

    113偵13028可閱覽卷第2至3頁），原告D君顯然欠缺尊重他

    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漠視社會秩序規範，影響社會安定，對

    社會治安造成不利影響，嗣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且未

    宣告緩刑，足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情

    節重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以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

    ，均係犯竊盜罪，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君

    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原

    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和，

    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狀，各

    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

    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

    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

    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

    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

    ，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

    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核認原告D君

    之行為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

    情節重大」要件，所為通知原告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系爭

    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之原處分，洵

    然有據，無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㈤、按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規定，雖對外國人之工

    作權、居住遷徙自由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於外國人違

    反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而廢止聘僱許可時才有適用，且前開

    規定不僅係為保障我國國民優先就業之機會，尚包括對外國

    勞工進行行政管理，防免聘僱之外國人對國內社會治安造成

    不利影響，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其使用

    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實屬合理且必要之限制。原告主

    張原處分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違反比例原則云云，尚無可

    採。

㈥、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

    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

    主要目的，乃為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

    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

    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

    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

    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

    法令判定，而非須將相關法令及事實全部加以記載，始屬適

    法，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之要件。書面行政處分

    所記載之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

    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即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另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固提出以社會秩

    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違法次數、侵害法益

    類型等5項因素（見本院114訴30卷第354至355頁、本院114

    訴1117卷第286至287頁該諮詢會議紀錄之案由三），作為認

    定就服法第73條第6款「情節重大」之認定標準，係針對「

    外國人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通案情形，臚列所

    有應考量之要件，至於具體個案仍應就各別違反法令之性質

    加以斟酌。查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及命原告D君不得再於

    我國境内工作，業於原處分說明欄二載明所適用之法規為就

    服法第60條、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第5款，入出國及移民法，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辧

    法第14條第4款，審查標準第2之1條第7款等相關規定；說明

    欄三載明違法事實為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

    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南市○區○○路OOO

    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

    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

    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

    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D君騎乘車牌號碼OOO

    -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開安全帽隨

    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於車牌號碼OOO-OO

    OO號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元），得手

    後離開現場。嗣經林君、陳君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始悉

    上情。核原告D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說明欄四載明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君所

    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原告D

    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和，犯罪

    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狀，各處拘

    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

    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

    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

    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

    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

    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

    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本法第73條第6款規定

    情形，爰為如旨揭之處分等語，有上開原處分存卷可佐，業

    已詳載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所依據之事實、所持理由與法

    令依據，其所考量情節重大之因素，非僅因原告D君系爭違

    法行為經刑事簡易判決認定有罪而已。再者，被告迭於訴願

    答辯書（訴願卷第293頁至第296頁，本院114停2卷第32頁至

    第3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2至35、108至111頁，本院114訴

    1117卷第40至43頁）、本院答辯狀（本院114訴30卷第301至

    3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33至238頁）及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言詞辯論期日（本院114訴30卷第333、453頁，本院114訴

    1117卷第265、403頁），敘明其認定「情節重大」之理由。

    原告主張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行為，對原告D

    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僅以原告D君涉

    犯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違反我國法令，情節

    重大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D君違反就服法

    第42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

    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

    31日函核發之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

    工作，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

    。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

    ，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王月伶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30號
114年度訴字第1117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Desu Naveenkumar Red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
                                ）
 
 
 
原      告  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賢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怡馨 律師
            吳禹萳 律師
            侯信逸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何育庭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羅翠芸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訴訟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行政法院得命合併辯論。（第2項）命合併辯論之數宗訴訟，得合併裁判之。」。查兩造間民國114年度訴字第30號及第1117號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事件，係基於同一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而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爰命合併辯論並判決之，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佳宇公司）申經被告以111年10月31日勞動發事字第1112675366號函（下稱111年10月31日函）核發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原告DESU NAVEENKUMAR RED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下稱D君）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聘僱許可期間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114年10月30日止（下稱系爭聘僱許可）。
㈡、被告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同年月7日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2罪（下稱系爭違法行為），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3年7月1日113年度簡字第2072號刑事簡易判決（下稱113簡2072判決），各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下稱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已罔顧法律禁止規範，侵害他人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實值非難，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情形，依同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7月2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1489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系爭聘僱許可，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並於說明欄載明原告D君若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應由原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國：若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内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於其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或法院之判決遣送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顯然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及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屬違法之行政處分，應予以撤銷：
　⒈被告作成原處分，未於處分書面中具體說明如何審酌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其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又訴願程序已終結，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原處分僅以原告D君涉犯我國刑法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上開情狀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大，違反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⒉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認定系爭違法行為係竊盜罪，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被告所屬勞動力發展署（下稱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14號判決意旨，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應調閱審酌系爭違法行為是否影響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始得認定系爭違法行為是否該當「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而足以支持原處分之合法性；惟原處分、被告113年9月1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4046號訴願答辯書、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被告皆無追補相關理由，逾行政程序法第114條追補理由之最後時點，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不足以支持原處分之合法性。
　⒊原告元佳宇公司在臺灣研發部門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重要研究，雇用原告D君作為研發部門之研究員，原告D君負責撰寫多項進行中計畫之報告及產品安全資料表，尤其在重要計畫及國際合作扮演重要角色。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維持勞動關係，對原告元佳宇公司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時程及交付成果占據重要地位，原處分未論及此，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亦已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而過度侵害原告元佳宇公司之營業自由，違反比例原則。
　⒋原處分說明六稱本案外國人嗣於3年內若有雇主欲申請聘僱其從事本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之工作，並向被告申請聘僱許可，依外國人從事就服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下稱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7款規定之消極要件，被告無可能同意原告元佳宇公司再雇用原告D君，原處分將造成原告元佳宇公司工作計畫延滯之重大損害，有違比例原則。
㈡、原處分疏未綜合考量原告D君所為之系爭違法行為，並未危害人身安全，所破壞者為個人財產法益，且情節輕微，原告D君犯後態度良好，對於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率爾認定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該當「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成立要件，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及第9條之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⒈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因當時自身安全帽遭不明人士竊取，一時情急始拿取被害人放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並於案發當天稍晚即將取走之安全帽放回原置放之機車，僅因該機車已不在原處，故將該安全帽置於原處所附近，實無竊取他人動產之意圖，因語言隔閡產生溝通不良，未指派通譯精確轉達原告D君之供述，故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在案。該案法官亦認為原告D君惡性並非重大，所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亦屬輕微，始予以輕判。
　⒉原告D君上開未經他人同意而擅自拿取他人安全帽短暫使用（借用）之行為，固值道德非難，如僅成立使用竊盜，實難謂「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原處分未查此有利事實，徒以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之記載，甚至於訴願程序中誤認原告D君係累犯，依就服法第42條規定聘雇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社會安定之意旨，難謂非情節重大，因而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情形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情事，容有誤會。再者，被告於訴願程序稱原告D君居住在臺10餘年、就學及工作多年，配偶擔任國立○○大學生化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應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財產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云云，純屬推論。
　⒊原處分作成後，依入出國移民法第36條第2項，原告D君將被驅逐出國，致其工作權、與配偶共同經營婚姻關係等憲法上權利受侵害，原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縱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屬實，所犯竊盜罪，旨在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未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所稱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歷次修法加重處罰保護之重大法益；且系爭違法行為僅係單純侵害個人財產法益，無如侵入圍籬圍起來之竊取行為，性質上屬於較為嚴重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因此，原處分未綜合考量立法者設立該罪所保護是否屬於重大法益，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手段平和，犯後坦承不諱，足見其悔悟態度，所竊取安全帽其中1頂已歸還被害人，足見其對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原告D君悔悟態度獲該案檢察官認可，准予易科罰金，其亦積極支付罰金及沒收物變賣價金，無藉由離境規避偵審及判決執行程序，足見其尊重我國法紀及盡力彌補對社會秩序產生之部分影響。因此，原處分未綜合考量具體個案中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是否影響對社會安定，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㈢、原處分使原告D君喪失原有工作，尚致其可能被遣返回印度，被迫離開長久生活環境、與配偶分隔2地、受養育之子學業中斷、年邁無財產之父母喪失經濟援助，侵害原告D君之工作權、居住遷徙自由、婚姻自由、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受教權、原告D君父母之生存權（未成年子女及父母部分，即原告D君之身分權）過鉅，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
㈣、原告D君所犯為竊盜罪，法定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下，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得限制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案件類型，屬於刑事訴訟法上之「非重罪的案件」。原告D君於此前無任何前科，犯後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姑且不論原告D君行為應屬使用竊盜，縱認原告D君確涉犯竊盜罪，所侵害者僅屬價值輕微之個人財產法益，原告D君誤觸刑事法律所破壞法益之程度並非重大，原告D君行為不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原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㈤、依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中之學者見解，原告D君既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自不該當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原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已合致同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依同法第74條第1項及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7款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之系爭聘僱許可，原告D君如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應由原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國；如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移民署於原告D君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遣送出國，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於法並無不合。
㈡、原告D君在臺就學及工作多年，應能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財產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應知將自己從未合法持有之物品，直接納為自己所有，即構成竊盜行為，甚者，原告D君復於次日再犯違法行為，顯已罔顧我國法律禁止規範，藐視我國法紀，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造成他人損失，破壞社會治安，原告D君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竊取他人財物，其所犯2次竊盜罪既屬累犯，侵害他人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並影響社會安定，實值非難，並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難認非屬情節重大。
㈢、被告於113年7月23日作成原處分，於113年9月4日以被告勞動發法字第1130513861號函同意停止原處分關於D君出國之執行至訴願決定作成，嗣經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已有超過4個月之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安排工作計畫及家庭之應變對策，原告D君離開我國後，得否再入境我國，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等法令，經入出國管理機關同意其來臺者，仍可與家人團聚，尚未影響其家庭團聚權。至訴稱原告元佳宇公司之鉅額損害，均非原告D君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原處分之執行所直接受有之損害。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服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此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為第41條）之立法理由為：「一、對外國人之聘僱及媒介等行為，目前尚無法律明確予以規範，造成非法外籍勞工管理上之困擾，增加社會治安等問題之嚴重性。本章旨在管制外國人之聘僱，並對基於國家發展需要而許可聘僱外國人工作及媒介行為等予以有效管理。二、對聘僱外國人工作及其許可，均以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等為先決條件，以利國民就業之促進。」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此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為第42條）之立法理由為：「為避免外國人非法在我國境內工作，對國民工作權、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等造成不利影響，爰作此規定。」第48條第1項前段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73條規定：「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止其聘僱許可：一、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二、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四、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五、違反依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條所發布之命令，情節重大。六、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七、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或提供不實。」第74條第1項規定：「聘僱許可期間屆滿或經依前條規定廢止聘僱許可之外國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應即令其出國，不得再於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依上開規定可知，就服法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須經事前申請許可，且若有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違反依就服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條所發布之命令或其他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拒絕提供依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或提供不實等情形，即廢止其聘僱許可，並即令其出國，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如此嚴格管制對外國人之聘僱，除基於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而聘僱外國人工作，應為有效管理之外，亦著眼於外國人之聘僱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及對國內社會治安不得造成不利影響等立法目的，其使用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且屬必要，尚與比例原則無違。至於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之「情節重大」，其個案情節是否重大，應以該外國人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所破壞法益是否重大，及個案具體行為態樣所破壞法益程度是否重大，二者綜合予以整體判斷，此非屬行政機關裁量範圍，其決定自應受行政法院全面性審查。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之事實，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原處分卷第27至30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原處分卷第20至23、46至49頁，訴願卷第15至18、103至110、193至196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可閱覽卷第1至4頁，臺南地檢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5至7頁，本院114停2卷第53至56頁，本院114訴30卷第75至78、129至132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61至64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43至45頁，訴願卷第11至13、103至105、189至191頁，本院114停2卷第27至30頁，本院114訴30卷第27至30、103至1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35至38頁）、行政院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至10頁，訴願卷第307至321頁，本院114停2卷第38至4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8至45、114至121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46至53頁）等在卷可參，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南市○區○○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鵬宇（下稱陳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冠傑（下稱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以原告D君犯竊盜罪共2罪，各判處拘役15日，應執行拘役20日，並均諭知易刑標準，原告D君未上訴而確定，有上開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該案卷宗核對無訛，足見原告D君於原告元佳宇公司聘僱期間為系爭違法行為，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原處分據以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違反我國法令情事，尚無違誤。復按取得他人之物為一時之用，或得謂之使用竊盜，而認與刑法上之竊盜罪有別，惟如就物為攸關權義或處分之行為，縱事後物歸原主，得否謂僅屬使用竊盜而不構成竊盜罪，自非無疑。竊盜罪為即成犯不因事後返還所竊物品而影響其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976號、83年度台上字第6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以其系爭違法行為而判處罪刑確定，其所為自非使用竊盜，其事後是否返還所竊物品，不影響其竊盜罪之成立。原告主張原告D君係使用竊盜，無竊取他人動產之意圖云云，尚難憑採。
㈣、依上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之犯罪情節，其所竊取之財物價值固僅合計5,500元，均以徒手之犯罪方式尚屬平和，然其先後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之接近時間內，2次隨機竊取他人放置在機車上物品，其犯罪方法雷同，且於返回竊取陳君之安全帽之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將陳君之安全帽隨手放置在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機車坐墊上，隨即另竊取之，佐以原告D君未找得自己之安全帽即竊取他人安全帽供己使用之犯罪動機，業據原告D君供述在卷（臺南地檢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2至3頁，臺南地檢113偵13028可閱覽卷第2至3頁），原告D君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漠視社會秩序規範，影響社會安定，對社會治安造成不利影響，嗣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且未宣告緩刑，足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以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均係犯竊盜罪，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君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原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和，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狀，各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核認原告D君之行為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要件，所為通知原告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之原處分，洵然有據，無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㈤、按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規定，雖對外國人之工作權、居住遷徙自由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於外國人違反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而廢止聘僱許可時才有適用，且前開規定不僅係為保障我國國民優先就業之機會，尚包括對外國勞工進行行政管理，防免聘僱之外國人對國內社會治安造成不利影響，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其使用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實屬合理且必要之限制。原告主張原處分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違反比例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㈥、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乃為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判定，而非須將相關法令及事實全部加以記載，始屬適法，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之要件。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之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即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另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固提出以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違法次數、侵害法益類型等5項因素（見本院114訴30卷第354至355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86至287頁該諮詢會議紀錄之案由三），作為認定就服法第73條第6款「情節重大」之認定標準，係針對「外國人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通案情形，臚列所有應考量之要件，至於具體個案仍應就各別違反法令之性質加以斟酌。查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及命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業於原處分說明欄二載明所適用之法規為就服法第60條、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入出國及移民法，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辧法第14條第4款，審查標準第2之1條第7款等相關規定；說明欄三載明違法事實為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南市○區○○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D君騎乘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於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嗣經林君、陳君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核原告D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說明欄四載明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君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原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和，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狀，各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本法第73條第6款規定情形，爰為如旨揭之處分等語，有上開原處分存卷可佐，業已詳載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所依據之事實、所持理由與法令依據，其所考量情節重大之因素，非僅因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經刑事簡易判決認定有罪而已。再者，被告迭於訴願答辯書（訴願卷第293頁至第296頁，本院114停2卷第32頁至第3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2至35、108至111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40至43頁）、本院答辯狀（本院114訴30卷第301至3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33至238頁）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本院114訴30卷第333、453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65、403頁），敘明其認定「情節重大」之理由。原告主張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僅以原告D君涉犯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D君違反就服法第42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核發之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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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字第30號

114年度訴字第1117號

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Desu Naveenkumar Red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

                                ）

 

 

 

原      告  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賢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賴怡馨 律師

            吳禹萳 律師

            侯信逸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何育庭 律師

被      告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羅翠芸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訴訟法第127條規定：「（第1項）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係基於同一或同種類之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原因者，行政法院得命合併辯論。（第2項）命合併辯論之數宗訴訟，得合併裁判之。」。查兩造間民國114年度訴字第30號及第1117號就業服務法（下稱就服法）事件，係基於同一事實上及法律上之原因而分別提起之數宗訴訟，爰命合併辯論並判決之，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經過：

㈠、原告元佳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佳宇公司）申經被告以111年10月31日勞動發事字第1112675366號函（下稱111年10月31日函）核發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原告DESU NAVEENKUMAR REDDY（中文名：戴恕，印度籍，下稱D君）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聘僱許可期間自111年10月31日起至114年10月30日止（下稱系爭聘僱許可）。

㈡、被告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同年月7日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共2罪（下稱系爭違法行為），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3年7月1日113年度簡字第2072號刑事簡易判決（下稱113簡2072判決），各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下稱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已罔顧法律禁止規範，侵害他人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實值非難，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情形，依同法第74條第1項規定，以113年7月2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1489號函（下稱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系爭聘僱許可，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並於說明欄載明原告D君若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應由原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國：若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内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於其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或法院之判決遣送出國。原告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顯然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及第9條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屬違法之行政處分，應予以撤銷：

　⒈被告作成原處分，未於處分書面中具體說明如何審酌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對其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又訴願程序已終結，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原處分僅以原告D君涉犯我國刑法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上開情狀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大，違反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⒉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認定系爭違法行為係竊盜罪，依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被告所屬勞動力發展署（下稱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14號判決意旨，被告作成原處分前，應調閱審酌系爭違法行為是否影響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始得認定系爭違法行為是否該當「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而足以支持原處分之合法性；惟原處分、被告113年9月13日勞動發法字第1130514046號訴願答辯書、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被告皆無追補相關理由，逾行政程序法第114條追補理由之最後時點，不得再就該理由進行追補，不足以支持原處分之合法性。

　⒊原告元佳宇公司在臺灣研發部門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重要研究，雇用原告D君作為研發部門之研究員，原告D君負責撰寫多項進行中計畫之報告及產品安全資料表，尤其在重要計畫及國際合作扮演重要角色。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維持勞動關係，對原告元佳宇公司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時程及交付成果占據重要地位，原處分未論及此，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亦已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而過度侵害原告元佳宇公司之營業自由，違反比例原則。

　⒋原處分說明六稱本案外國人嗣於3年內若有雇主欲申請聘僱其從事本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之工作，並向被告申請聘僱許可，依外國人從事就服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下稱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7款規定之消極要件，被告無可能同意原告元佳宇公司再雇用原告D君，原處分將造成原告元佳宇公司工作計畫延滯之重大損害，有違比例原則。

㈡、原處分疏未綜合考量原告D君所為之系爭違法行為，並未危害人身安全，所破壞者為個人財產法益，且情節輕微，原告D君犯後態度良好，對於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率爾認定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該當「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成立要件，顯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及第9條之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⒈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係因當時自身安全帽遭不明人士竊取，一時情急始拿取被害人放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並於案發當天稍晚即將取走之安全帽放回原置放之機車，僅因該機車已不在原處，故將該安全帽置於原處所附近，實無竊取他人動產之意圖，因語言隔閡產生溝通不良，未指派通譯精確轉達原告D君之供述，故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在案。該案法官亦認為原告D君惡性並非重大，所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亦屬輕微，始予以輕判。

　⒉原告D君上開未經他人同意而擅自拿取他人安全帽短暫使用（借用）之行為，固值道德非難，如僅成立使用竊盜，實難謂「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原處分未查此有利事實，徒以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之記載，甚至於訴願程序中誤認原告D君係累犯，依就服法第42條規定聘雇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社會安定之意旨，難謂非情節重大，因而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情形該當違反其他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情事，容有誤會。再者，被告於訴願程序稱原告D君居住在臺10餘年、就學及工作多年，配偶擔任國立○○大學生化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應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財產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云云，純屬推論。

　⒊原處分作成後，依入出國移民法第36條第2項，原告D君將被驅逐出國，致其工作權、與配偶共同經營婚姻關係等憲法上權利受侵害，原處分有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縱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屬實，所犯竊盜罪，旨在保護個人財產法益，並未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所稱刑法第185條之3公共危險罪歷次修法加重處罰保護之重大法益；且系爭違法行為僅係單純侵害個人財產法益，無如侵入圍籬圍起來之竊取行為，性質上屬於較為嚴重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因此，原處分未綜合考量立法者設立該罪所保護是否屬於重大法益，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手段平和，犯後坦承不諱，足見其悔悟態度，所竊取安全帽其中1頂已歸還被害人，足見其對社會秩序之影響輕微；原告D君悔悟態度獲該案檢察官認可，准予易科罰金，其亦積極支付罰金及沒收物變賣價金，無藉由離境規避偵審及判決執行程序，足見其尊重我國法紀及盡力彌補對社會秩序產生之部分影響。因此，原處分未綜合考量具體個案中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是否影響對社會安定，其認定違反關於「情節重大」解釋之標準，尚違反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㈢、原處分使原告D君喪失原有工作，尚致其可能被遣返回印度，被迫離開長久生活環境、與配偶分隔2地、受養育之子學業中斷、年邁無財產之父母喪失經濟援助，侵害原告D君之工作權、居住遷徙自由、婚姻自由、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受教權、原告D君父母之生存權（未成年子女及父母部分，即原告D君之身分權）過鉅，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

㈣、原告D君所犯為竊盜罪，法定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下，依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規定，為得限制提起第三審上訴之案件類型，屬於刑事訴訟法上之「非重罪的案件」。原告D君於此前無任何前科，犯後於警詢、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姑且不論原告D君行為應屬使用竊盜，縱認原告D君確涉犯竊盜罪，所侵害者僅屬價值輕微之個人財產法益，原告D君誤觸刑事法律所破壞法益之程度並非重大，原告D君行為不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原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㈤、依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中之學者見解，原告D君既經檢察官准予易科罰金，自不該當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原處分有適用法律之違誤。　

㈥、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被告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認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已合致同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依同法第74條第1項及審查標準第2條之1第7款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之系爭聘僱許可，原告D君如已刑之執行完畢或經緩刑，應由原雇主原告元佳宇公司於文到後14日内為其辦理手續使其出國；如原告D君刑尚未執行完畢，則由移民署於原告D君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遣送出國，且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於法並無不合。

㈡、原告D君在臺就學及工作多年，應能知悉我國法律及尊重他人財產權利，對我國法律既有基本認識，應知將自己從未合法持有之物品，直接納為自己所有，即構成竊盜行為，甚者，原告D君復於次日再犯違法行為，顯已罔顧我國法律禁止規範，藐視我國法紀，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造成他人損失，破壞社會治安，原告D君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竊取他人財物，其所犯2次竊盜罪既屬累犯，侵害他人權益置他人財產安全於不顧，並影響社會安定，實值非難，並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難認非屬情節重大。

㈢、被告於113年7月23日作成原處分，於113年9月4日以被告勞動發法字第1130513861號函同意停止原處分關於D君出國之執行至訴願決定作成，嗣經訴願決定予以駁回，原告已有超過4個月之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安排工作計畫及家庭之應變對策，原告D君離開我國後，得否再入境我國，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等法令，經入出國管理機關同意其來臺者，仍可與家人團聚，尚未影響其家庭團聚權。至訴稱原告元佳宇公司之鉅額損害，均非原告D君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原處分之執行所直接受有之損害。

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服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此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為第41條）之立法理由為：「一、對外國人之聘僱及媒介等行為，目前尚無法律明確予以規範，造成非法外籍勞工管理上之困擾，增加社會治安等問題之嚴重性。本章旨在管制外國人之聘僱，並對基於國家發展需要而許可聘僱外國人工作及媒介行為等予以有效管理。二、對聘僱外國人工作及其許可，均以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等為先決條件，以利國民就業之促進。」第43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此規定於就服法81年5月8日制定時（原條次為第42條）之立法理由為：「為避免外國人非法在我國境內工作，對國民工作權、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等造成不利影響，爰作此規定。」第48條第1項前段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第73條規定：「雇主聘僱之外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廢止其聘僱許可：一、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二、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四、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五、違反依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條所發布之命令，情節重大。六、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七、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或提供不實。」第74條第1項規定：「聘僱許可期間屆滿或經依前條規定廢止聘僱許可之外國人，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應即令其出國，不得再於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依上開規定可知，就服法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須經事前申請許可，且若有為申請許可以外之雇主工作、非依雇主指派即自行從事許可以外之工作、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拒絕接受健康檢查、提供不實檢體、檢查不合格、身心狀況無法勝任所指派之工作或罹患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傳染病、違反依就服法第48條第2項、第3項、第49條所發布之命令或其他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拒絕提供依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或提供不實等情形，即廢止其聘僱許可，並即令其出國，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如此嚴格管制對外國人之聘僱，除基於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而聘僱外國人工作，應為有效管理之外，亦著眼於外國人之聘僱不得顯有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及對國內社會治安不得造成不利影響等立法目的，其使用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且屬必要，尚與比例原則無違。至於就服法第73條第6款規定之「情節重大」，其個案情節是否重大，應以該外國人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所破壞法益是否重大，及個案具體行為態樣所破壞法益程度是否重大，二者綜合予以整體判斷，此非屬行政機關裁量範圍，其決定自應受行政法院全面性審查。

㈡、如本件經過欄所載之事實，有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原處分卷第27至30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原處分卷第20至23、46至49頁，訴願卷第15至18、103至110、193至196頁，臺南地院113簡2072可閱覽卷第1至4頁，臺南地檢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5至7頁，本院114停2卷第53至56頁，本院114訴30卷第75至78、129至132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61至64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43至45頁，訴願卷第11至13、103至105、189至191頁，本院114停2卷第27至30頁，本院114訴30卷第27至30、103至1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35至38頁）、行政院113年12月11日院臺訴字第1135020026號訴願決定（原處分卷第3至10頁，訴願卷第307至321頁，本院114停2卷第38至4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8至45、114至121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46至53頁）等在卷可參，堪以認定。

㈢、查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南市○區○○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鵬宇（下稱陳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冠傑（下稱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經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以原告D君犯竊盜罪共2罪，各判處拘役15日，應執行拘役20日，並均諭知易刑標準，原告D君未上訴而確定，有上開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書暨臺南地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該案卷宗核對無訛，足見原告D君於原告元佳宇公司聘僱期間為系爭違法行為，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原處分據以認定原告D君犯竊盜罪，違反我國法令情事，尚無違誤。復按取得他人之物為一時之用，或得謂之使用竊盜，而認與刑法上之竊盜罪有別，惟如就物為攸關權義或處分之行為，縱事後物歸原主，得否謂僅屬使用竊盜而不構成竊盜罪，自非無疑。竊盜罪為即成犯不因事後返還所竊物品而影響其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4976號、83年度台上字第610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D君經臺南地院以其系爭違法行為而判處罪刑確定，其所為自非使用竊盜，其事後是否返還所竊物品，不影響其竊盜罪之成立。原告主張原告D君係使用竊盜，無竊取他人動產之意圖云云，尚難憑採。

㈣、依上開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之犯罪情節，其所竊取之財物價值固僅合計5,500元，均以徒手之犯罪方式尚屬平和，然其先後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之接近時間內，2次隨機竊取他人放置在機車上物品，其犯罪方法雷同，且於返回竊取陳君之安全帽之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將陳君之安全帽隨手放置在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機車坐墊上，隨即另竊取之，佐以原告D君未找得自己之安全帽即竊取他人安全帽供己使用之犯罪動機，業據原告D君供述在卷（臺南地檢113偵13027可閱覽卷第2至3頁，臺南地檢113偵13028可閱覽卷第2至3頁），原告D君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漠視社會秩序規範，影響社會安定，對社會治安造成不利影響，嗣經臺南地院判處罪刑確定，且未宣告緩刑，足認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依前開規定及說明，被告以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均係犯竊盜罪，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君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原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和，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狀，各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核認原告D君之行為符合就服法第73條第6款「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要件，所為通知原告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之原處分，洵然有據，無違比例原則及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

㈤、按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規定，雖對外國人之工作權、居住遷徙自由等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惟僅於外國人違反我國法令且情節重大而廢止聘僱許可時才有適用，且前開規定不僅係為保障我國國民優先就業之機會，尚包括對外國勞工進行行政管理，防免聘僱之外國人對國內社會治安造成不利影響，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其使用之手段有助於該目的實現，實屬合理且必要之限制。原告主張原處分欠缺必要性及衡平性，違反比例原則云云，尚無可採。

㈥、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乃為使人民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判定，而非須將相關法令及事實全部加以記載，始屬適法，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之要件。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之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之法令，即難謂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另勞發署105年10月18日法規專家諮詢會議固提出以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違法次數、侵害法益類型等5項因素（見本院114訴30卷第354至355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86至287頁該諮詢會議紀錄之案由三），作為認定就服法第73條第6款「情節重大」之認定標準，係針對「外國人違反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之通案情形，臚列所有應考量之要件，至於具體個案仍應就各別違反法令之性質加以斟酌。查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及命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内工作，業於原處分說明欄二載明所適用之法規為就服法第60條、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款，入出國及移民法，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辧法第14條第4款，審查標準第2之1條第7款等相關規定；說明欄三載明違法事實為原告D君於113年4月6日晚上某時，騎乘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臺南市○區○○路OOO號對面人行道時，見陳君所有之安全帽放置於普通重型機車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内含藍芽耳機1個，共價值3,0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復於113年4月7日21時9分許，D君騎乘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返回臺南市○區○○路將上開安全帽隨手放置於不詳地點，見林君之安全帽放置於車牌號碼OOO-OOOO號普通重型機車坐墊上，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安全帽1頂（價值約2,500元），得手後離開現場。嗣經林君、陳君發現遭竊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核原告D君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說明欄四載明依臺南地院113簡2072判決略以，原告D君所犯竊盜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審酌原告D君因貪圖小利，而竊取他人物品，犯罪手段尚屬平和，犯罪後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足見尚知悔悟等一切情狀，各處拘役15日及易刑標準，並定其應執行之刑拘役20日，暨諭知易刑標準，基於維護社會安定之管理目的，且依原告D君違法行為所影響之社會秩序、勞動關係、人身安全之危害程度，並同時衡量法益（國家法益、社會法益、個人法益）保護，原告D君犯2次竊盜罪，顯已漠視我國之法律及社會秩序，所為更已違反就服法第42條外國人在臺工作不得有妨礙社會安定之立法意旨，核屬情節重大，符合本法第73條第6款規定情形，爰為如旨揭之處分等語，有上開原處分存卷可佐，業已詳載被告廢止系爭聘僱許可所依據之事實、所持理由與法令依據，其所考量情節重大之因素，非僅因原告D君系爭違法行為經刑事簡易判決認定有罪而已。再者，被告迭於訴願答辯書（訴願卷第293頁至第296頁，本院114停2卷第32頁至第35頁，本院114訴30卷第32至35、108至111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40至43頁）、本院答辯狀（本院114訴30卷第301至306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33至238頁）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本院114訴30卷第333、453頁，本院114訴1117卷第265、403頁），敘明其認定「情節重大」之理由。原告主張原處分漏未審酌原告D君犯竊盜罪之行為，對原告D君與原告元佳宇公司間之勞動關係之影響，僅以原告D君涉犯竊盜罪遭判刑確定，即認定原告D君違反我國法令，情節重大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尚無可採。原告D君違反就服法第42條規定事證明確，被告依就服法第73條第6款、第74條第1項規定，以原處分自113年7月23日起廢止被告111年10月31日函核發之系爭聘僱許可，且原告D君不得再於我國境內工作，認事用法，俱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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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蘇嫊娟 

                              　 　 法　官　魏式瑜

                            　　    法　官  林季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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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月伶



